
证券代码：

00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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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收到昆明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拨的锗精深加工扶持资金

1,667.90

万元。

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上述政府补助资金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具体的会计处理以

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本次政府补助不会对公司

2012

年半年

度业绩预测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7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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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发

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实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表决，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增加与深圳市永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深圳市永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增加额度为

３

亿元的融资租赁业务， 主要用于为公司

所属子公司和煤矿提供设备融资租赁。

因深圳市永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本次新增融资

租赁业务构成关系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为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在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

可实施。

二、《关于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额度不超过

１０

亿元，期限不超过

５

年的信托贷款，由公司

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以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康伟集团

南山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煤业”）

１００％

股权及南山煤业持有的采矿权为该笔信托贷款提供抵（质）

押担保，公司及南山煤业承诺不将该采矿权抵押给除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外的任何第三人或与其签署

相关抵押合同；另外，同意公司以认购该信托计划下的信托受益权的方式为该信托计划的流动性提供担保。

具体借款、担保及质押的内容、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一）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地 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２７

号永泰

Ａ

座

２

层

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四）会议议案：

１

、关于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星期五）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下午证券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会议

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登记办法：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１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持股东帐户卡、

本人身份证或单位证明到本公司证券事务部办理登记手续；如授权参加会议，需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

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附后）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外地股东请以快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八）会议会期半天，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九）联系地址及电话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２７

号永泰

Ａ

座

４

层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 系 人：李 军、王 冲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１１８３１

传 真：

０１０－６３２１１８２３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附：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四日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议案表决意见：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用“

√

”表示意见，上

述三种表决意见只能选其一，多选为无效；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

愿进行表决。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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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深圳市永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永泰能源”）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内与深圳市永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

融资租赁”）开展额度为

２

亿元的融资租赁业务。 目前，公司与永泰融资租赁已完成额度

２

亿元的融资租赁业

务。 结合经营发展需要，现公司拟增加与永泰融资租赁相关业务额度

３

亿元。

●

永泰融资租赁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与深圳市永泰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额度的议案》。 在上述议案进行审议表决时，

４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

４

名

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

本次交易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关

联方所拥有的资源和业务优势，促进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

●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满足公司资金需求，充分利用控股股东所属子公司业务资源，公司拟与永泰

融资租赁增加额度为

３

亿元的融资租赁业务，主要用于为公司所属子公司和煤矿提供设备融资租赁。本次交

易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

因永泰融资租赁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本次新增融资租赁业务构成关

系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与深圳市永泰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永泰融资租赁的本次交易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相关

议案时，

４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二、关联方情况

永泰融资租赁，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住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中三路诺德

金融中心

１６Ｆ

；法定代表人：荣龙章；经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经营性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

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经审批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永泰融资租赁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０％

股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内

与深圳市永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融资租赁”）开展额度为

２

亿元的融资租赁业务。目前，公司

与永泰融资租赁已完成额度

２

亿元的融资租赁业务。结合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与永泰融资租赁相关业

务额度。 经协商，现公司拟与永泰融资租赁增加额度为

３

亿元的融资租赁业务，主要用于为公司所属子公司

和煤矿提供设备融资租赁。

四、关联交易定价及原则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原则，随行就市，按市价执行。由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的具体

情况在相关的关联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

关联方所拥有的资源和业务优势，促进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的交易行为在市场经济原则下公开、公平、合理地进行，

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六、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本公司独立董事杜书伟先生、郭文峰先生、刘春芝女士为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关于事

前认可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的函》，对公司与永泰融资租赁增加额度为

３

亿

元的融资租赁业务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表示认可。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本公司独立董事杜书伟先生、郭文峰先生、刘春芝女士为本次交易出具了《关于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深圳市永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增

加额度为

３

亿元的融资租赁业务，符合公司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双方的交易行为在市场经济原则下公开、公平、合理地进行，定价遵循市场价格原则，随行

就市，按市价执行，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我们一致同意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事前认可本次交易的函；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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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瀛山西”）对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公

司担保金额

５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目前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１

，

１７８

，

６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对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６６８

，

６００

万元；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金额累计

５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拟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申

请额度不超过

１０

亿元，期限不超过

５

年的信托贷款，由公司子公司华瀛山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以山西

康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康伟集团南山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煤业”）

１００％

股权及南山煤业持

有的采矿权为该笔信托贷款提供抵（质）押担保，公司及南山煤业承诺不将该采矿权抵押给除中信信托以外

的任何第三人或与其签署相关抵押合同；另外，公司以认购该信托计划下的信托受益权的方式为该信托计

划的流动性提供担保。 具体借款、担保及质押的内容、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本次担保事项需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注册地址：山西省灵石县翠峰镇新建街南

１１０

号，法定代表人：王金余，注册资金：

８８

，

３７７．９８

万元，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煤矿及其他矿山投资、煤炭洗选加工，电厂投资，新能源开发与投

资，股权投资；技术开发与转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房屋出租。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公司资产总额

２

，

１９５

，

２６５．９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１

，

３２５

，

３１０．５６

万元，净资产

７８３

，

４８４．１１

万

元，资产负债率

６０．３７％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９７

，

０２０．４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４

，

２１５．７４

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中信信托申请额度不超过

１０

亿元，期限不超过

５

年的信托贷款，由公司子公司华瀛山西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同时以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南山煤业

１００％

股权及南山煤业持有的采矿权为该笔信

托贷款提供抵（质）押担保，公司及南山煤业承诺不将该采矿权抵押给除中信信托以外的任何第三人或与其

签署相关抵押合同；另外，公司以认购该信托计划下的信托受益权的方式为该信托计划的流动性提供担保。

具体借款、担保及质押的内容、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本次子公司为公

司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华瀛山西累计为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５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７８

，

６００

万元（含本次公告担保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均为公司与所属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之间进行担保，担保总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５０．４３％

、总资产的

５３．６９％

，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财务报表；

３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238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

2012－032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天华世纪传媒增资扩股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的深圳市天华世纪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华

世纪传媒

"

）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有

线

"

）向其增资的议案，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天华世纪传媒增资扩股的公告》（

2012-

001

号），披露了天华世纪传媒增资扩股的相关事项。

近日，天华世纪传媒办理完成了本次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主要变更的内容包括：变更前和变

更后的实收资本分别为

8,000

万元和

8,889

万元； 变更前的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深圳中心商务大厦

1916

，变更后的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

4001

号（深圳文化创意园）

AB

座四层

B401

；变更前的股东为公司

和深圳市震华高新电子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天华世纪传媒

60%

和

40%

的股权

,

变更后的股东为公司、深圳市震

华高新电子有限公司和中国有线，分别持有天华世纪传媒

54%

、

36%

和

10%

的股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五日

股票简称：“中国服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在北京召开。 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亲自出席的有乔雨、战英杰、潘忠祥、杨灿龙、史

剑、张伟良、王毅、戚聿东、虞世全，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乔雨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为子公司中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纺联”）提供的担保即将到期，为支持子公司的

发展，本公司拟继续为中纺联向中信银行北京西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进行担保，担保

期限一年，担保责任期间以最高额不可撤消担保书的约定为准。

本公司持有中纺联

３８．２２％

股权，中纺联股权结构极其分散，除第二大股东上海立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外，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均较小，要求中纺联其他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担保操作较困难且意义不大，

鉴于自本公司为中纺联提供担保以来，中纺联到期均能及时还款，履约能力良好，董事会要求上述担保在实

际发生时，中纺联须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并且中纺联第二大股东须继续将其持有的中纺联股权质押给本公

司进行反担保。

经审议

９

名董事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以上议案。经审议

９

名董事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通过了以上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

公司拟向工商银行北京商务中心区支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２５２０

万元，贷款期限为六个月；拟向

深圳发展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５０００

万元，授信期限为一年。

经审议

９

名董事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以上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２６

号浙江大厦

１７

层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

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上第一、二项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

９

名董事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以上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股票简称：“中国服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对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概述：

鉴于本公司为子公司中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纺联”）提供的担保即将到期，为支持子公司的

发展，本公司拟继续为中纺联向中信银行北京西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进行担保，担保

期限一年，担保责任期间以最高额不可撤消担保书的约定为准。

上述担保在实际发生时，中纺联须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并且中纺联第二大股东须继续将其持有的中纺

联股权质押给本公司进行反担保。

本公司上述担保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担保事项

实际发生时如果被担保方财务状况出现重大变化，公司应将担保事项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对于公司单

笔金额超过净资产

１０％

或者公司对外担保累计超过净资产

５０％

后提供的任何担保也须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中纺联为本公司并表的子公司，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中纺联基本情况：

公司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９８９

号

１４

层；法定代表人：张建瑛；注册资本：壹亿元；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９

日；公司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出

口商品以外的其他各类商品（包括两纱两布）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

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上述进出口商品的国内销售，仓储，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商务咨询，纺织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服务与软件开发。

２

、中纺联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７６

，

１７９

，

７９７．６０ ３７８

，

５２３

，

０１７．４０

负债总额

２６６

，

３３２

，

８７８．８１ ２７０

，

７１３

，

０４３．４１

银行贷款总额

１８３

，

３４７

，

３０６．２１ １６２

，

１１６

，

１７８．１５

流动负债总额

２６６

，

３２５

，

００９．８５ ２７０

，

７０５

，

１７４．４５

净资产

１０９

，

８４６

，

９１８．７９ １０７

，

８０９

，

９７３．９９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累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累计

营业收入

９２４

，

８５８

，

８２０．６２ ２１９

，

７６３

，

５４５．２４

利润总额

５

，

３５６

，

０１９．３０ －２

，

０３６

，

８８３．６８

净利润

３

，

６３８

，

７０１．５１ －２

，

０３６

，

８８３．６８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纺联无对外担保、重大诉讼与仲裁事项。

３

、中纺联产权关系结构图

三、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继续为中纺联向中信银行北京西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进行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担保责任期间以最高额不可撤消担保书的约定为准。

本公司持有中纺联

３８．２２％

股权，为中纺联控股股东。由于中纺联股权结构极其分散，除第二大股东上海

立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外，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均较小，要求中纺联其他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担保

操作较困难且意义不大，鉴于自本公司为中纺联提供担保以来，中纺联到期均能及时还款，履约能力良好，

董事会要求上述担保在实际发生时，中纺联须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并且中纺联第二大股东须继续将其持有

的中纺联股权质押给本公司进行反担保。

本公司为中纺联提供担保以来，中纺联到期均能及时还款，履约能力良好。董事会要求中纺联以及第二

大股东提供相应反担保的措施公平、对等。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已批准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实际占用额为

６０６８

万元，

占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３．５４％

，无逾期担保情况；其中已批准的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总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实际占用额为

６０６８

万元，占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３．５４％

。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股票简称：“中国服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时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２６

号浙江大厦

１７

层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３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

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拟继续为子公司中纺联股份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北京西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额度进行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担保责任期间以最高额不可撤消担保书的约定为准。

２

、《关于公司拟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

公司拟向工商银行北京商务中心区支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２５２０

万元，贷款期限为六个月；拟向

深圳发展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５０００

万元，授信期限为一年。

议案详细内容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中国服装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国有法人股、法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单位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个人股

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

股东帐户卡，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到公司资本运营部登记；异地股东可采

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四）、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２６

号浙江大厦

１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８１７４９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４４２８２４０

联系人：胡革伟 张卉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９

（五）、其它事项：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限：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

／

不行使表决权。

针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我单位

／

本人赞成

／

反对

／

弃权。

如果我单位

／

本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

／

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担保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在北京召开，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议

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依据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要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和监督，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所有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公司对子公司中纺联股份有限公司

的担保事项属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目的是保证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要求

被担保方在担保实际发生时提供反担保的措施到位，上述或有风险不会影响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

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意该担保议案。

独立董事：戚聿东

虞世全

王毅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002447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2012-029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动迁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

6

月

16

日发布

"

整体动迁进展公告

"

，详细内容

请查阅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公告中关于《大连普湾新区海水育苗室区域征用补偿协议书》中的相应补偿款，共计

227,

114,844.00

元。

其他补偿款公司将在收到后另行公告。公司将根据动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390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34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

,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

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

银行理财产品。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 授权期限为自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

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择机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2012

年

7

月

3

日，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出资

1,000

万元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

金钥匙·本利

丰

"2012

年第

158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1

、存款本金

:1,000

万元

(

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

2

、交易日

: 2012

年

7

月

3

日

3

、起息日

: 2012

年

7

月

4

日

4

、到期日

: 2013

年

1

月

3

日

5

、预期收益率

:

年利率

3.8%

6

、收益分配：本理财产品到期日后

2

个银行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遇非银行工作

日时顺延。 本理财产品到期前不分配收益。

7

、收益类型：保证收益。

8

、投资方向：本理财产品资金由资产管理人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回购、高信用等级的

信用债、委托类资产、前期已成立的优质企业信托融资项目，投资类信托计划（通过信托计划投资于同业存

款、债券、商业票据等品种），以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投资品种。

9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10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较低，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 目前公司财

务状况稳健，因此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而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

三、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

5,000

万元，占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监事会《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审核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4

、民生证券《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30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奖励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骆驼集团襄阳蓄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骆驼襄

阳

"

）根据项目建设需要，一期项目建设征用土地约合

377.79

亩，二期项目建设征用土地约合

457.58

亩（公告临

2012-009

）。 根据相关协议，骆驼襄阳收到一期项目建设奖励金余款

377.79

万元，二期部分项目建设奖励金

1,

000

万元，共计

1,377.79

万元，该项资金已于

2012

年

7

月

2

日拨付至公司。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暂

将上述款项计入

"

其它非流动负债

"

，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根据项目进度情

况，上述奖励资金将对公司

2012

年利润产生正面影响。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467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

2012-046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受理本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行政许可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21160

号）。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董事

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250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0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

2011

年

12

月

30

日总股本

396,992,

5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实施了上述方案，总股本增至

516,090,315

股。 近日，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后情况如下：

1

、注册资本：

516,090,315

元；

2

、实收资本：

516,090,315

元。

其他登记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387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

2012-021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2

年

5

月

21

日，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1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决议以

2012

年

4

月

20

日总股数

24,198.76

万股计算，派发现金股利

24,198,760.00

元；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合计转增股本

72,596,280.00

股。 转增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314,583,

880

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4,583,880

元。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实施了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近日，公司根据实施结果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24,198.76

万元变更为

31,458.388

万元。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五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临

2012-024

债券简称：

11

天威债 债券代码：

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012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由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发行的

2011

年保定天威保变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2

年

7

月

11

日开始支付自

2011

年

7

月

11

日（起息

日）至

2012

年

7

月

10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发行人：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

2011

年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3

、债券简称及代码：

11

天威债（

122083

）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16

亿元

5

、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6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5

年票面年利率为

5.75%

，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5

年固定不变；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 发行人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5

年票面年利率

5.75%

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

息。

7

、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情况

1

、本年度计息期限：

2011

年

7

月

11

日至

2012

年

7

月

10

日。

2

、利率：本计息期间年利率为

5.75%

。

3

、债券登记日：本期债券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7

月

10

日。

4

、本次付息对象：截止

2012

年

7

月

1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全体

"11

天威债

"

持有人。

5

、本次付息日：

2012

年

7

月

11

日。

三、本次付息办法

1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

兑付、兑息。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前的第二个交易日的

16:00

时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

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

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四、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

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付息网点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

付。各付息网点未履行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

承担。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付息网点。

五、本次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天威西路

2222

号

法定代表人：丁强

联系人：张继承 张彩勃

联系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天威西路

2222

号

电话：

0312-3252455

传真：

0312-3230382

邮政编码：

071056

2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项目主办人：徐子桐、王洪伟、董歆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联系电话：

010-85130588

传真：

010-65185227

邮政编码：

100010

3

、托管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6

楼

联系人：徐瑛

电话：

021-68870114

邮政编码：

200120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临

2012-025

债券简称：

11

天威债 债券代码：

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3

日接到公司股东保定惠源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通知，截至

2012

年

7

月

2

日收盘，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

累计减持本公司股票

8,5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62%

。

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原持有本公司股份

76,300,57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56%

。本次减持后保

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67,800,575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94%

， 不再是本公司持股

5.00%

以上的股东。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117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编号：临

2012-020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831

号）

,

对公

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宜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4.3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进行。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影响本次债券发行的重大事项，应及

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本公司在接到该批复后将严格按照核准文件的要求，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尽快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的相关事宜。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和发行公告将于发行前在《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报》上刊登，届

时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查询。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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